
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 

科別： 准考證號碼： 

姓名  性別 
□男

□女 
婚姻 

□已婚 

□未婚 
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貼相片處 
現職服務 

學校 
 職稱 

 
身份證字號  

通 訊 處 

戶籍地址： 
身心障礙

手冊 

□持有 

□未持有 

通訊地址： 

電  話 

日： 

夜： 

行動： 

學   歷 

（請詳列） 

學校名稱 系科﹝組別﹞ 日夜間部 

大學(專)   □日間  □夜間 

碩士   □日間  □夜間 

    

    

    

兵   役 □役畢，退伍日期  年  月  日 □未役    □無兵役義務   

教師登記 

高(國)中           科 

證書 

字號 

 

高(國)中           科  

實習教師           科  

報考人 

簽章 
 報名日期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右欄 

請勿 

填寫 

□報名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委託書 

□身份證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切結書一份 

□合格教師證書或實習教師證書影本  □回郵信封 

□大學以上學歷證件影本             □其他（退伍令等影本） 

核發 

准考證 
 

複審 

核章 
 

初審 

核章 
 

 



報  名  委  託  書 

    

     茲委託     先生（小姐），代為辦理貴校 112學年度 

   第一學期代理教師甄選    科報名。  

  此致  

 

     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 

 

 

      委託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受託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 



切     結     書 

 
      本人報名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代理教師甄選時，  

   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，茲切結下列事項：  

 

一、所附證件正 (影 )本屬實，並確無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及教育

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、三十三條規定之情事，如有不實

願負相關法律責任，並無異議放棄錄取及聘任資格。  

二、如為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學校現職人員，應於應聘時同時檢具

原服務機關學校離職證明書或同意書，否則影響個人權益自

行負責。  

 

      此  致 

 

   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

切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